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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休怎麼排？⽼闆可以因為我沒有提前申請不准假嗎？

⽂:陳琦姸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5-10-23

本⽂

⼀、什麼是特休？

特休，在法律上稱為「特別休假」，勞動基準法（下稱勞基法）規定依照勞⼯的年資，雇主要給予相對應的有
薪假[1]。

（⼀）特休有幾天？特休可以請半天嗎？

從勞⼯受僱的當天起算，在同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⼯作滿6個⽉，就有3⽇的法定特休，⼯作滿1年有7⽇、
滿2年10⽇、滿3年14⽇、滿5年15⽇、滿10年則每年再多加1⽇，最多⼯作滿25年可加到30⽇，也就是特
休天數上限[2]。可以利⽤勞動部的「特別休假⽇數試算系統」估算⾃⼰的特休。

不過勞基法只規定有幾「⽇」的特休，如果勞⼯想要把特休拆成半天，甚⾄以⼩時為單位，法律並沒有規定到
這麼細，只要勞資雙⽅協商同意就可以了[3]。

（⼆）兼職勞⼯也有依⼯時⽐例計算的特休

除了正職勞⼯，要注意打⼯族、⼯讀⽣、計時⼈員等部分⼯時勞⼯也有特休！即使部分⼯時勞⼯每⽇、每週的
⼯時⽐正職勞⼯少，從到職⽇起算連續⼯作滿6個⽉，雇主就要開始給特休，但可以按照⼯時⽐例給予[4]。

例如⼯讀⽣A每週的⼯時約20⼩時，⼯作滿6個⽉⼯時合計522⼩時，⽽正職勞⼯6個⽉的正常⼯時是1,044⼩
時[5]，⼯讀⽣的⼯作時數是正職勞⼯的1∕2，所以公司依法要給⼯讀⽣A特休1.5⽇（＝ 正職勞⼯滿6個⽉有
的3⽇特別休假 × 1∕2），⾄於不滿1⽇的0.5⽇，⼀樣由勞資協議看要怎麼處理，但不可以損害勞⼯的權
益。

⼆、特休要怎麼排？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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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特休要怎麼排？



圖1 特休要怎麼排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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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特休的安排，勞基法規定由勞⼯決定，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的急迫需求或勞⼯因為個⼈因素，勞雇雙⽅
可以協商調整[6]。條⽂看簡單，但實際操作時卻有很多細節及問題，以下討論幾種情形：

（⼀）公司可以要求勞⼯提前申請特休嗎？

⾸先，特休原則上要事先申請，沒請特休⼜沒出勤會成⽴曠職。如果勞⼯沒出勤不是因為遭遇急迫或突發事
故，事後才說這天要補請特休，雇主同意，當然沒什麼問題、可以改成特休；但如果雇主不同意，勞⼯也沒有
權利主張事後要補請假將這天改成特休，仍成⽴曠職[7]。沒有正當理由繼續曠⼯3⽇，雇主就可以合法解僱勞
⼯[8]，相當嚴重！

⾄於要提前多久請特休？法律並沒有規定要在幾⽇前請特休，公司可以在勞動契約或⼯作規則規定員⼯要在⼀
定合理的期間提前申請[9]，讓雇主可以安排⼈⼒、事先因應，這樣的約定或⼯作規則並不違法。另外，也提醒
雇主⼯作規則必須合理，如果規定協商不成⼀律由雇主指定特休假⽇期，會是無效的規定[10]。

但如果勞⼯沒有在契約或⼯作規則的期限前排定特休，勞動部認為雇主只能基於企業經營的急迫需求跟勞⼯協
商，經過勞⼯同意調整，假如勞⼯不同意，還是要依法讓勞⼯休假[11]。但也有法院提醒，如果勞⼯只提前幾
⼩時申請，可能涉及權利濫⽤，雇主可以主張不受拘束，例如空服員在航班起⾶前幾⼩時才申請特休[12]。建
議勞⼯儘量依照契約或⼯作規則，提前告知雇主。

（⼆）勞⼯排定特休要經過公司同意嗎？

勞基法規定，特休要休哪天是由勞⼯⾃⾏決定[13]。如果雇主要求員⼯年初就要⼀次預排當年度全部的特休，
甚⾄未經同意直接把員⼯的特休排在特定⽇⼦（例如強制排在彈性放假的補班⽇、員⼯旅遊⽇[14]等），都是
違法的[15]。

⾄於勞⼯申請特休要不要經過雇主同意？有法院認為勞⼯跟雇主提出特休要排在哪天，就⽣效了，不需要雇主
同意，雇主只能因為企業經營上的急迫需求來跟員⼯協商調整[16]，雙⽅協調不成，勞⼯還是可以依他的安排
休假。

不過，也有法院認為，雖然特休是由勞⼯提出，但還是要跟雇主協調，如果雇主因為企業經營急迫需求、勞⼯
特休已經嚴重影響公司營運等正當理由，可以不准假（詳後述）[17]；相反地，如果雇主不是基於正當理由，
例如竟然要求勞⼯檢附請假證明、說明請假原因等，以此刁難、拒絕勞⼯請特休，當然是違法的。

總之，勞⼯原則上可以⾃⼰排特休，有爭議的在雇主因為企業經營急迫需求，才有進⼀步討論的空間。

三、勞⼯請特休沒有任何限制嗎？雇主如何因應？



上⼀段提到，有法院認為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的急迫需求、勞⼯特休已經嚴重影響公司營運等正當理由，要求
勞⼯上班、拒絕特休安排是合法的。事實上勞⼯對於特休的安排不是毫無界限，雇主基於以下原因，可以與勞
⼯協商調整，甚⾄停⽌勞⼯的假期：

（⼀）企業經營上的急迫需求

參考最⾼⾏政法院判決，雇主必須符合以下條件，才可以主張勞⼯排定的特休無效、要求勞⼯出勤[18]：

1. 具備企業經營上的急迫需求

雇主必須因為依照勞⼯排定的特休休假，將⾯臨企業經營上的急迫需求，才可以開啟與勞⼯協商調整。

2. 已經和勞⼯協商調整

即使企業有經營上的急迫需求，雇主也不可以直接駁回勞⼯的特休申請，要求出勤。仍然必須先和員⼯協商，
就算員⼯不願與雇主協商（畢竟員⼯沒有義務依公司指⽰進⾏協商），雇主⾄少必須提出適當的協商⽅式，才
算是善盡與勞⼯協商調整的義務[19]。

3. 勞⼯排定特休的時間，將嚴重影響雇主營業，造成重⼤損害⽽顯然失衡

這其實是勞⼯勞權保障和雇主的營運損失之間的權衡，當勞⼯休假的確對雇主有重⼤損害⽽顯然失衡，勞⼯的
排假才有可能需要退讓。

個案上可考量勞⼯個⼈的⾝⼼狀況、特休⽇期的替代性、有沒有休假所產⽣的損益等；雇主這邊則要考量缺少
這位去特休的勞⼯，會對公司的營運造成什麼損害、損害程度、會不會讓其他⼈也遭受損害等，綜合判斷。

（⼆）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，有繼續⼯作的必要

如果遇到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，雇主認為有繼續⼯作的必要，也可以停⽌勞⼯的特休。不過此時雇主⼀定要
加倍發給⼯資，還要讓勞⼯事後補假，⽽且雇主要在事後24⼩時內向當地的主管機關說明理由核備[20]，才算
合法。

四、結論

特休是勞基法賦予勞⼯的權利，應由勞⼯⾃⾏安排，就算雇主因此⾯臨企業經營上的急迫需求，仍建議好好與
勞⼯溝通協商，避免違法遭到新臺幣2萬元〜100萬元的罰鍰[21]，還會被公布公司、負責⼈的名稱[22]。

勞⼯如果已提早告知特休安排，卻被刁難，可以進⼀步撥打勞動部的1955勞⼯諮詢申訴專線，或利⽤勞動部
或各縣市政府⺠意信箱等⽅式提出申訴[23]。



註腳
   勞動基準法第39條前段：「第三⼗六條所定之例假、休息⽇、第三⼗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⼗⼋條所定

之特別休假，⼯資應由雇主照給。」
[1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1項：「勞⼯在同⼀雇主或事業單位，繼續⼯作滿⼀定期間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
別休假：
⼀、六個⽉以上⼀年未滿者，三⽇。
⼆、⼀年以上⼆年未滿者，七⽇。
三、⼆年以上三年未滿者，⼗⽇。
四、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，每年⼗四⽇。
五、五年以上⼗年未滿者，每年⼗五⽇。
六、⼗年以上者，每⼀年加給⼀⽇，加⾄三⼗⽇為⽌。」

[2]

   勞動部勞動條2字第1050130162號函（2016/2/3）：「⼀、依勞動基準法施⾏細則第7條規定，⼯作開
始及終⽌之時間、休息時間、休假等有關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。復查勞動基準法第38條規定之特別
休假係以⽇為計算單位，事業單位得否以半⽇為給假單位，法無明⽂，得由勞資雙⽅協商議定之。」

[3]

   僱⽤部分時間⼯作勞⼯應⾏注意事項第6點第3款第3⽬：「（三）特別休假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規定辦
理。其休假期⽇由勞⼯排定之，如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⽌⽽未休之⽇數，雇主應發給⼯資。但年度終結未
休之⽇數，經勞雇雙⽅協商遞延⾄次⼀年度實施者，於次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⽌仍未休之⽇數，雇主應發
給⼯資。年度可休特別休假時數，得參考下列⽅式⽐例計給之：
部分⼯時勞⼯⼯作年資滿6個⽉以上未滿1年者，⾃受僱當⽇起算，6個⽉正常⼯作時間占全時勞⼯6個⽉
正常⼯作時間之⽐例；部分⼯時勞⼯⼯作年資滿1年以上者，以部分⼯時勞⼯全年正常⼯作時間占全時勞
⼯全年正常⼯作時間之⽐例，乘以勞動基準法第38條所定特別休假⽇數計給。不⾜1⽇部分由勞雇雙⽅協
商議定，惟不得損害勞⼯權益。但部分⼯時勞⼯每週⼯作⽇數與該事業單位之全時勞⼯相同，僅每⽇⼯作
時數較短者，仍應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規定給予休假⽇數。」

[4]

   正職勞⼯全年正常⼯時應該是2,088⼩時（= 每週40⼩時 × 52週 + 8⼩時），計算⽅式是每週法定⼯
時是40⼩時，乘以全年52週，再加上1天8⼩時，要加1天是因為這樣合計才是365⽇（= 52週 × 7⽇ +
1⽇）；所以6個⽉的⼯時就是1,044⼩時（= ⼀年2,088 ÷ 12個⽉ × 6個⽉）。
同樣的計算⽅式也可以參考臺灣⾼等法院109年度勞上易字第150號⺠事判決、臺灣⾼等法院臺南分院11
0年度勞上易字第11號⺠事判決。

[5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2項：「前項之特別休假期⽇，由勞⼯排定之。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
勞⼯因個⼈因素，得與他⽅協商調整。」

[6]

   最⾼⾏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154號判決：「惟勞⼯排定特別休假，原則上應預先為之，並於相當期間前
通知雇主俾其得以事先因應之，俾兼顧勞雇雙⽅權益之維護，⽅符合誠實信⽤原則。故勞⼯未到班服勤係
出於急迫或突發狀況之事故，事後辦竣請假⼿續具正當事由者，其事後將該未到班服勤時間排定為特別休
假，補辦請假⼿續者，固⾮法所不許。惟勞⼯無故未完成請假⼿續，擅⾃不到班，已違背職業倫理及⼯作
紀律，構成曠職，⾃無從事後排定為特別休假，⽽脫免曠職之法律效果。」

[7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：「勞⼯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雇主得不經預告終⽌契約：……六、無正當[8]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N0030001&flno=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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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繼續曠⼯三⽇，或⼀個⽉內曠⼯達六⽇者。」
   勞動基準法第70條第1款：「雇主僱⽤勞⼯⼈數在三⼗⼈以上者，應依其事業性質，就左列事項訂⽴⼯作

規則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開揭⽰之：⼀、⼯作時間、休息、休假、國定紀念⽇、特別休假及繼續性
⼯作之輪班⽅法。」
勞動基準法施⾏細則第7條第2款：「勞動契約應依本法有關規定約定下列事項：……⼆、⼯作開始與終
⽌之時間、休息時間、休假、例假、休息⽇、請假及輪班制之換班。」

[9]

   臺灣⾼雄地⽅法院99年度勞訴字第76號⺠事判決：「為免雇主恣意否決勞⼯之請求⽽使勞基法保障勞⼯
特休假權利之⽴法本旨落空，基此⽴法之⽬的性考量，此時應認以勞⼯之指定及意願優先，惟於企業有⽣
產、組織上之急迫需求，有必要優先安排之勞⼯同時申請，或另⾏指定特別休假⽇期對勞⼯顯無不利益等
情況下，雇主⽅得拒絕同意勞⼯特休假；換⾔之，於勞雇雙⽅無法協商特休假⽇期時，原則上依勞⼯指定
之⽇期，雇主僅於⽣產組織上急迫狀況⽅得拒絕勞⼯之特休假請求，且此情既屬例外之抗辯事由，⾃應由
雇主就此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，如此解釋⽅符勞基法保障勞⼯特休假權利之⽴法意旨。從⽽，如雇主所制
定之⼯作規則違反上開原則，規定勞雇雙⽅協商不成時⼀律由雇主指定特休假⽇期，即係違反勞基法第3
8條保障勞⼯特休假權利之強制規定，依勞基法第1條規定，該勞動條件之約定應屬無效。」

[10]

   最⾼⾏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1號判決：「另原審在審理中曾去函主管機關勞動部查詢相關制度事宜，
經該部以108年9⽉3⽇勞動條3字第1080130943號函復以『說明：……四、有關雇主得否以⼯作規則
、勞動契約等⽅式，要求勞⼯應於事先（排定特別休假前⼀定⽇數）提出申請等情，說明如下：（⼀）查
有關⼯作開始及終⽌之時間、休息時間、休假等事項，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，勞動基準法施⾏細則第7條
定有明⽂。勞資雙⽅如協商約定於⼀定合理範圍期限前，排定特別休假期⽇，雖無不可，惟勞⼯如未依約
於⼀定期限前排定特別休假，雇主亦僅限於有勞基法第38條第2項但書所定事項得與勞⼯協商調整外，餘
仍應依法給予勞⼯特別休假。……』」

[11]

   最⾼⾏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1號判決：「惟本件應予關注者，乃勞⼯⼄○○⾃始⾏使其特別休假排定
權有無權利濫⽤之疑義。……本件勞⼯⼄○○係在距其原應服勤之航班起⾶前不到5⼩時，⽅提出其於當
⽇特別休假之排定，對於航空運輸業⽽⾔，其權利之⾏使是否正當？如屬違反誠信原則之⾏使，恐不⽣⾏
使之效⼒，上訴⼈即無受其⾏使之拘束。」

[12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2項本⽂。[13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05年度勞上字第86號⺠事判決：「被上訴⼈雖另抗辯每年均有員⼯旅遊，該旅遊⽇數即
充作特別休假，並就當年度未休完之特別休假發放年終獎⾦作為補償等語。然為上訴⼈所否認，且被上訴
⼈並未舉證證明兩造有合意以員⼯旅遊⽇數充作特別休假，或當年度未休完之特別休假以發放年終獎⾦作
為補償。⼜衡酌特別休假之⽬的係在確保勞⼯有休息之機會，並由勞⼯先表⽰要⾏使特別休假之權利後，
再由勞雇雙⽅協商排定之。⽽員⼯旅遊係由被上訴⼈安排旅遊⽇期及⾏程後，再徵詢員⼯參加之意願，兩
者性質上並不相同，⾃難相互扣抵。」

[14]

   勞動部勞動條3字第1060047055號函（2017/3/3）：「⼆、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規定，特別休假期⽇
由勞⼯依其意願決定之。雇主可提醒或促請勞⼯排定休假，但不得限制勞⼯僅得⼀次預為排定或於排定於
特定期⽇。」

[15]

   臺北⾼等⾏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449號判決：「勞⼯於符合勞基法第38條第1項所定特別休假要件時
，雇主即應依法給予勞⼯特別休假，且勞⼯就特別休假之指定權屬形成權，雇主僅於因有⼯作需要且徵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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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⼯同意者始得調整。」⾼雄⾼等⾏政法院107年度訴字第318號判決也採取同樣的⾒解。
   最⾼⾏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1號判決。[17]

   最⾼⾏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1號判決：「依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，資⽅遇有勞⽅⾏使特別
休假排定權，⽽勞⽅終局未能於原已排定之期⽇特別休假時，資⽅唯有『具備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』、
『已與勞⼯協商調整』、『勞⼯如於所排定之特別休假⽇期休假，將同時嚴重影響資⽅之營業⾃由，致⽣
資⽅或第三⽅之重⼤損害⽽顯然失衡』時，始不⽣違章責任。」

[18]

   最⾼⾏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11號判決：「固然，基於特別休假排定權之優勢，依法員⼯並無依資⽅指
⽰進⾏協商之義務，即連『如何進⾏協商』此⼀先決課題，都未必可以達成共識，惟基於勞動基準法第3
8條第2項但書寓有保障資⽅營運順利之意旨，應認資⽅如已善盡其責提出妥適之協商路徑，即已合於法
律要求。」

[19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40條：「
I 因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，雇主認有繼續⼯作之必要時，得停⽌第三⼗六條⾄第三⼗⼋條所定勞⼯之假
期。但停⽌假期之⼯資，應加倍發給，並應於事後補假休息。
II 前項停⽌勞⼯假期，應於事後⼆⼗四⼩時內，詳述理由，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。」

[20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79條第1項第1款：「有下列各款規定⾏為之⼀者，處新臺幣⼆萬元以上⼀百萬元以下罰鍰
：⼀、違反第⼆⼗⼀條第⼀項、第⼆⼗⼆條⾄第⼆⼗五條、第三⼗條第⼀項⾄第三項、第六項、第七項、
第三⼗⼆條、第三⼗四條⾄第四⼗⼀條、第四⼗九條第⼀項或第五⼗九條規定。」

[21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80條之1第1項：「違反本法經主管機關處以罰鍰者，主管機關應公布其事業單位或事業主
之名稱、負責⼈姓名、處分期⽇、違反條⽂及罰鍰⾦額，並限期令其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應按次處罰。
」

[22]

   勞動部（n.d.），《勞⼯申訴專區》。[2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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